
Cathay United Bank 

2024年度盡職治理報告 



目錄 

2 

 

 

 

◼遵循聲明 5 

◼組織架構及投入資源 6 

◼盡職治理履行情形 9 

（一） 決定投資標的及排除名單 10 

（二） 對被投資公司之風險評估方式 15 

（三）  影響力投資 18 

（四） 投資後追蹤管理 20 

（五） 投資標的組合分析 21 

（六） 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投資情形 22 

（七） 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23 

（八） 未能遵循盡職治理部分原則情形 23 

 



目錄 

3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24 

（一）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之內容及目的 25 

（二） 利益衝突態樣 28 

（三） 利益衝突管理方式 31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情形 34 

（一） 議合政策 35 

（二）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數據 37 

（三） 對被投資公司進行風險評估以進行互動及議合 38 

（四） 與被投資公司議合實例 39 

（五） 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案例 45 

（六） 與被投資公司議合進度及里程碑 46 



目錄 

4 

 

 

 

◼參與股東會投票情形 48 

（一）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之統計 49 

（二）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政策的原則 50 

（三）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政策的議案評估 51 

（四）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政策中支持、反對或棄權之議案類型 53 

（五） 本行2024年度判定為重大議案類型之說明 54 

（六）本行2024年度對關注議題及相關發言紀錄之說明 55 

◼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57 

◼附錄 74



遵循聲明 

5 

 

 

 

國泰世華銀行於2018年11月22日簽署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發布之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並於2022年9月依循修正之「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更新遵循聲明，擴大履行盡職治理範疇。 

為發揮機構投資人之專業與影響力，基於資金提供者之總體利益（包含委託客

戶、受益人及銀行股東），本行承諾將考量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下稱

「ESG」）等企業永續經營因素，以增進國泰世華銀行本身、客戶及股東之長期價

值，落實責任投資精神。 

國泰世華銀行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六項原則，而依其中原則

六，本行定期每年第三季於本行網站發布本報告以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本報

告經法令遵循及法務等相關部門核閱後，由本行總經理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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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盡職治理團隊 - 「企業永續小組」之責任投資小組： 

本行依循「國泰金控企業永續（CS）委員會」之組織架構，於2023年在董事會下

成立「國泰世華銀行永續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下設置「企業永續小組」，依據任務

性質分別成立「永續治理、責任投資、責任商品、員工幸福、綠色營運、社會共榮」等

六個永續任務小組。 

其中執行盡職治理之責任投資小組由金融交易部、金融投資部、財務會計部等負責

投資之相關部門及審查單位組成，遵循國泰金控責任投資政策方向及本行關注議題，將

ESG納入投資、授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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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行於2024年度就盡職治理相關事宜投入資源如下： 

投入資源 執行內容及投入成本 

人力/時間 

盡職治理機制之規劃、有價證券投資及轉投資之執行、關注分析

被投資公司之ESG資訊及風險、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等，約投

入11人，相關作業時間約5,234小時。 

參與研討會 

• 集團於2024年共同舉辦「2024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

壇」之執行費用分擔，約投入新台幣450,000元。 

• 董事及經理人分別參與ESG相關之企業永續領域課程。 

教育訓練 

• 本行員工參與責任投資與授信教育訓練，累計12,335人次修

習，受訓時數：2.97小時/人。 

• 董事參與風險管理、公司治理及永續金融等相關課程時數為

14.9小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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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定投資標的及排除名單 

篩選投資標的流程： 

 

 

本行於進行投資前應辦理投資評估，針對潛在投資標的之財務業務及控制股

東進行相關之瞭解及調查程序，例如但不限於潛在投資標的最近一期經會計師審

閱或查核之財務報表、年報、是否涉及非法活動、或疑似洗錢或資恐活動、或

犯罪及負面新聞、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政策及其執行計畫、法令遵循或其他相關

資料。 

倘本行投資後非為被投資公司之最終控制股東，則應包含控制股東聲譽之書面

評估分析，亦可視個案需求規劃投資標的之盡職調查程序，並將ESG議題納入考

量，且可協調其他相關單位，或委聘外部律師、會計師、財務顧問等專業機構，予

以協助。 

投資評估單位應綜合相關資訊，評估可能之投資效益及投資風險，並製作評估

報告書，作為本行判斷是否進行投資之重要資料。 

排除不可

投資名單

選中大型

產業龍頭
評估ESG指標 產出投資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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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決定投資標的 

➢ 轉投資： 

本行就轉投資事宜均慎選投資標的，以中長期投資、追求長期穩健收益、控

制及分散投資風險、維護資產安全為原則，且於主管機關核准範圍內進行，

不得偏離本業，並留意投資前、後之投資總額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 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 

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財產，均依法令及委託人指定之投資範圍及比例，並考

量信託個案風險承受等級，進行資產配置。 

➢ 投資有價證券： 

就有價證券之投資，以內外部資料建立各產業資料庫，長期追蹤產業趨勢及

變化，選擇趨勢向上的產業為主要投資配置方向，並藉由評估被投資公司各

項ESG指標，從中挑選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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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核流程 

為避免因投資或放貸具高度環境、社會、道德風險之爭議性標的而引致公司

營運風險並追求企業永續，本行母公司國泰金控責任投資小組與各子公司共同

訂定集團「不可投資/不可放貸政策」，政策明訂關注領域，包括爭議性產業與

爭議性國家，責任投資小組每年根據特定篩選標準，檢視關注領域之企業與國

家，更新「投資與放貸排除名單」，列為投資與放貸業務之排除標的。如已投

資者，應以不增加投資為原則，後續並依本行管理需求與決策，與該標的企業

進行溝通、議合，或辦理出清持股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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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資排除名單 

名單範圍包含爭議性產業（爭議性武器、色情產業等）與爭議性國家（系統

性地違反國際人權共識或具重大人權爭議國家）。 

本行定義之不予承作之產業/企業，如博弈、採礦、燃煤、煤相關製品、石

油及天然氣上游開採鑽探、菸品、熱帶雨林伐木、流刺網製造與捕撈。本行遵

循排除名單，禁止投資名單上的國家或產業。 

關注領域 篩選標準 

 

爭議性產業 

爭議性武器（集束炸彈、核武器、貧鈾武器、
生化武器） 

有足夠證據顯示該公司涉及爭議性武器
製造。 

色情產業 相關營收達一定標準。 

爭議性國家 
系統性地違反國際人權共識或具重大人權爭
議國家 

參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等國際制裁名單
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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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評估ESG指標 

本行將ESG納入投資決策中，分析與評估被投資公司之相關風險與機會，適

當的互動、議合，以善盡盡職治理責任，創造長期投資價值。 

在投資決策過程中，本行參考並運用專業機構的ESG評分機制（例如：

MSCI ESG資料庫，等級區間為「AAA」至「CCC」級，以「AAA」級為最

佳）、或其他ESG相關之內外部資源或工具（本行內部ESG評等，等級區間為

Excellent、Good、Fair與Poor，以「Excellent」為最佳），以強化投資前評

估，或議合後准駁投資。 

倘潛在投資標的係屬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國政

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或有違反洗錢防制或

打擊資恐等規定，經當地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違反目標性金融制裁規定且情節

重大者，於受裁罰之情事改善前，本行不得進行投資。 

ESG 評等來源 ESG 評等 須評估 ESG 風險 

外部ESG 評等 
如：MSCI ESG Rating : AAA、

AA、A、BBB、BB、 B、CCC 

如：MSCI ESG Rating 為 B、 

CCC 

本行ESG 評等 Excellent、Good、Fair、Poor P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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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對被投資公司之評估方式 

本行將ESG風險納入投資評估，包含但不限於環境污染、危害社會公益、侵

害人權、治理、氣候與自然相關風險，及參考外部ESG評級機構（如：MSCI 

ESG Ratings 或其他具國際公信力之ESG評級機構）發布之最新評等來評估被投

資公司的風險和機會。 

本行定期檢視投資標的是否適當揭露關於ESG議題，依據MSCI ESG等級揭

露完整度，並依評分分析，若ESG評等達特別關注標準之標的，須對此進行評

估、說明。若投資標的之產業屬於敏感性產業者（如高碳排、高用水量），將

氣候風險納入盡職調查，包含碳排揭露、碳排政策，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

及是否有加入SBT或淨零碳排相關的倡議。 

1. 環境風險評估：評估被投資公司的空氣及水污染、生物多樣性、廢棄物處

理、能源管理及環境保護法規遵循等。 

2. 社會風險評估：評估被投資公司的人權議題、職業安全衛生、社區關係、勞

雇關係及供應商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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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理風險評估：評估被投資公司的公司治理、誠信經營、內部控制及反貪腐

等。 

4. 氣候相關風險評估：評估被投資公司的因極端氣候事件或長期氣候模式變化

所產生之資產減損、營運中斷或其產生之直接或間接等實體風險；以及因應

全球低碳經濟趨勢下之轉型風險所隱含的客戶營運展望、市場波動或後續追

訴賠償等風險。 

5. 財務重大性的ESG風險與機會考量如下 

環境面：因汙染、碳稅與碳排放限制或環境保護法規遵循等，導致營運成本

上升與資產減損。 

社會面：因職業安全、供應鏈勞工爭議可能導致生產中斷與品牌價值受損。  

治理面：董事會結構不健全或內控缺失可能引發財務舞弊風險，進而影響股

東權益與公司估值。 

機會面：若被投資公司積極投入永續創新並取得政策支持，可能提升營收成

長潛力與資本市場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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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流程中ESG評估標準如下： 

 

綜合上述評估流程，本行將透過以下步驟進行： 

1.分析被投資公司的ESG表現，評估其永續發展狀況。 

2.確定被投資公司ESG相關的風險和機會。 

3. 結合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與經營風險，考量具財務重大性的ESG風險與機會，評估

整體表現。 

ESG評估指標

E（環境）

對環境責任之投入情形

是否以永續發展為目標

S（社會）

對基本人權之維護

建立良好職場環境

尊重消費者權益

消除職業上歧視

G（治理）

財務指標

資訊透明化程度

是否遵守競爭法則

切實履行納稅義務

提倡公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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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力投資 

為鼓勵企業採取更加永續的商業模式，將社會和環境目標納入商業策略，以提高效

率和增加競爭力，本行已將被投資公司之「提升社會及環境的正面影響力」，納入

投資決策及投資標的。 

1.目標： 

以解決社會或環境為目標進行投資，例如提供教育機會訓練、提供乾淨用

水、改善公共衛生、氣候變遷減緩或調適及保護生態系統等。 

2.將「提升社會或環境的正面影響力」納入投資決策： 

為推動整體環境和社會的共榮發展，除應判定是否為國泰金控「永續主題投

資項目」外，對於標示具有「綠色」、「ESG」或「永續」等概念者，亦須參

考我國「永續經濟活動認定參考指引」進行投資評估，故本行已將被投資公司

之「提升社會及環境的正面影響力」納入投資決策及投資標的。其中，國泰金

控定義低碳、基礎建設、水資源、高齡與健康、社區與金融包容性等五種永續

主題，這些產業的發展影響氣候、經濟、社會福祉，提供長期穩定投資機會，

並符合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透過投資，不僅能推動產業創新轉型，更促進可

持續經濟發展，發揮金融本業的力量，為社會永續與商業共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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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續主題產業評估方法及篩選條件如下，資料來源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GICs、BICs產業分類、TEJ資料庫及彭博資訊揭露之資訊等： 

主題 相關行動 

低碳 依據參與全球氣候變遷投資聯盟低碳投資登入平台之經驗，訂定集團低碳產業定義，

投資低碳綠能產業包括：替代能源（不含核能、化石燃料、天然氣、火力）、綠建

築、廢棄物回收、低碳運輸、循環經濟、綠色債券、自然碳匯。 

基礎建設 參考政府相關規範，訂定基礎建設範疇，包括：交通設施、公用事業設施、社會住宅

／老人住宅、環境整治及保護設施、低碳轉型基礎設施、基礎建設營造及軟體等。 

水資源 氣候變遷加遽水資源問題，對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健康帶來威脅，故訂定水資源範疇，

包含：水處理、水供應、汙水處理等。 

高齡與健康 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以及PRI對相關產業的定義，訂定高齡與健康產業範疇，納入高

齡與健康服務產業（醫療機構、壽險公司、交通服務）、高齡與健康產品產業（製

藥、生物科技）及設施供應等（老人住宅）。 

社區與金融 

包容性 

包含投資具微型金融／普惠金融服務、提供金融科技服務至微型金融機構、職業教育

／專業技能訓練等相關服務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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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後
ESG檢視後之因應

管理措施

觀察追蹤

減碼

暫不承作

 

 

（四） 投資後追蹤管理 

本行於選定標的進行投資後，定期追蹤被投資公司之營運表現、財務狀況、

董監異動、重要股東持股情形及相關新聞，以股東身分定期或不定期與被投資

公司溝通營運、財務等方面之計畫，並積極出席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法說

會。如對轉投資事業得指派董監事，依內部程序推派具相關領域專業者擔任。 

此外，本行定期檢核既有債券、票券與股票之投資部位以及客戶可承作債券

發行人名單之ESG評等，考量評等內容來決定投資與否，因應管理措施分為觀

察追蹤、減碼、暫不承作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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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資標的組合分析 

依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參照臺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2024年度

之上市櫃公司評鑑等級分類，就本行投資國內上市櫃股票情形統計之「公司治

理評鑑投資組合分析」評分資料，本行2024年度之分析結果評分為98.13，高於

全市場評分92.78。 

本行與全市場簽署治理守則之機構投資人投資標的評量總分比較圖： 

 

 
資料來源：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本行盡職治理評分：98.13       全市場盡職治理評分：92.78 

本行 

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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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瓊永續指數成分股投資情形

2024年底國內上市櫃公司中入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成分股共 42 家。

國內股票部分：本行投資其中之7家，家數較去年減少，本行選擇產業趨勢正向

且基本面穩定的個股為投資標的，投資組合內的成分股有入選道瓊永續指數，占

2024年本行國內上市櫃股票總投資金額之36.8%。 

國內債券部分：本行投資其中之10家，家數較去年減少，本行國內債券投資以大

型且信用評佳的企業為主，占2024年本行國內債券總投資金額之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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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大利益衝突事件 

2024年度就盡職治理事務未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之情事。 

（八） 未能遵循盡職治理部分原則情形 

本行均依所簽署之「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落實執行各項盡職

治理原則，2024年度無未能遵循盡職治理部分原則之情形。 

 

總結：本行於2024年並無發生重大利益衝突事件，且未有無法遵循「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之原則，盡職治理評分並高於市場平均值，本行之盡職治

理活動應具有效性。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about/brand/intro/management/#ta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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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之內容及目的 

本行基於股東、客戶、資金提供者之利益執行業務，特訂定利益衝突管理政

策相關規範，以導引本行人員行為符合道德標準，並以股東、客戶、資金提供

者所交付之資金運用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以實際行動落實金融業的企業社會

責任，並持續深化本行金融核心職能，以落實本行「誠信、當責、創新」之核

心價值。 

本行有關利益衝突管理政策相關規範的內容包含如下： 

➢ 依本行母公司國泰金控「道德行為準則」，本行人員應對可能發生利益衝

突的狀況保持警覺，避免任何可能與公司職責有所衝突之個人行為或金錢

利益，以及因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公司整體利益之利害衝突；另依本

行「員工行為遵循要點」，本行人員當有任何行為、業務、活動或往來關

係，對本行可能造成利益衝突時，均應積極採取必要措施或停止該行為，

避免造成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客戶或本行利益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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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74條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本行於有價證券

承銷期間內，不得為自己取得所包銷或代銷之有價證券亦不得出售已持有

之該種有價證券。另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第9

條規定，除該公約另有規定者外，交易部門於承銷部門參與承銷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之承銷期間，不得出售已持有之該種有價證券。 

➢ 本行母公司國泰金控訂有「道德行為準則」及本行訂有「員工行為遵循要

點」、「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防範國內股權商品交易利益

衝突行為準則」，均約束本行人員不得利用所獲悉之公司或客戶未公開資

訊及任何可能重大影響證券交易價格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亦不得將前揭

資訊直接或間接洩漏予他人，以防他人利用該資訊從事內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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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投資「公司法」第369條之1至369條之9、「金融控股公司法」第45

條或相關函令所列利害關係人，其所發行涉及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或以其

為連結標的時，除符合概括授權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提報董事會重

度決議，並提供交易條件不優於其他同類對象之證明。 

➢ 本行並訂有「對利害關係人授信或為授信以外交易之管理政策」等規定，

以防止利益衝突及利益輸送，並保障資金提供者權益。本行之董事為「金

融控股公司法」第44條及第45條決議時，應以本行之利益為第一優先，並

應確保不因董事個人之利益而造成董事會有偏頗之決議，不得濫用其職位

犧牲本行之利益，圖利自己，以避免利益衝突。 

本行人員執行業務時，均應遵循防範利益衝突規範之相關作業程序，並透過

落實教育宣導、分層負責、資訊控管、防火牆設計、監督控管機制等方式，

避免利益衝突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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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益衝突態樣 

➢ 利益衝突之態樣可能包含以下狀況： 

1.客戶間：本行或員工為特定客戶之利益，而為對其他客戶或利害關係人

為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2.本行與客戶間：本行為其私利，而為對客戶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3.員工與客戶間：員工為其私利，而為對客戶不利之決策與行動。 

4.本行與員工/董事（及其利害關係人）間： 

（1）本行員工可能在向客戶提供服務結果中獲得利益，或可能從中造

成財務收益，致使本行負擔不合理之費用或成本。例如： 

未經核准兼任本行以外其他職務，或以個人或他人名義經營、從事

或投資與本行業務相同或類似的事業或擔任其受僱人、受任人、顧問

或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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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職務之便推銷、轉介任何非屬本行所提供之商品及服務，以圖

利個人或第三人。 

將個人帳戶做為客戶或廠商交易使用。 

收受內外部人士所提出之餽贈、招待及任何具有經濟價值之物品、

服務或利益。 

利用所獲悉之公司或客戶未公開資訊及任何可能重大影響證券交易

價格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將前揭資訊直接或間接洩漏予他人。 

5.本行與關係企業間：本行與關係企業約定分享利益或損失分攤，直接

或間接要求、期約或收受不當之金錢、財務及其他利益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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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其他相關內部規範亦訂定若干利益衝突之態樣： 

1. 本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規定： 

（1）本行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得向內外部人員行賄或收受賄賂或其

他不正當利益。 

（2）董事於董事會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

應提出說明且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並應迴避。 

（3）利用知悉之未公開資訊從事內線交易，或洩漏予他人。 

2. 本行「防範國內股權商品交易利益衝突行為準則」規定，本行股權商品

交易人員倘因職務關係知悉本行進行之國內股權商品交易資訊，該等人

員及其利害關係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1）將該等交易資訊洩漏予他人或自其知悉日起利用該等交易資訊自

行或以他人名義從事國內股權商品買賣之交易活動。 

（2）運用本行資金買賣國內股權商品時，為自己或他人之利益買入或

賣出，或無正當理由，與本行為相對委託之交易。 

（3）於公開場所或傳播媒體，對個別國內股權商品之買賣進行推介，

或對個別國內股權商品未來之價位作研判預測。 

（4）其他影響本行之權益或經營者。 



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31 

 

 

 

（三） 利益衝突管理方式 

➢ 落實教育宣導：本行人員就與職務相關之法令（例如：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

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洗錢防制法、個人資料保護

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等）、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規定、本行內部規範及公告，應

瞭解、熟悉並確實遵守，並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法令宣導，強化對利益衝突防範及管

理之認知。 

➢ 資訊控管：本行建立安全及可信賴之資訊作業環境，確保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

之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性，並提升同仁對資訊安全之認知，以保障員工、客戶與

合作夥伴權益，並符合主管機關法規要求。 

➢ 防火牆設計：本行人員均應共同遵守下列基本政策，為落實執行本行並建置各項軟

硬體設備暨建立完善內部控制作業流程及管理制度，並依據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

理： 

1.應符合各相關法令或主管機關之規定。 

2.不得有背信或不當利益輸送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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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避免與客戶有利益衝突，並不得有損害客戶權益之行為。 

➢ 權責分工：本行除訂有各項嚴謹內部規範以避免利益衝突外，單位依其事務分類訂

有各項事務分層負責表以明權責。本行為避免交易人員於市場營業時間內，將投資

決策等相關資訊利用通訊設備傳送予非相關人士，應每日控管通訊設備，將其置放

於特定區域，至市場營業時間結束，並設簿登記。 

➢ 偵測監督控管機制：本行內部稽核單位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規劃年度稽核計畫並確實

執行查核。 

本行金融交易部每半年抽查直接交易人員與每日交易前知悉人員總人數20%之

本人及其利害關係人申報資料。前揭被抽查人員需至臺灣證券交易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查詢有價證券帳戶資料，抽查期間為抽查日前6

個月。 

本行直接交易人員與每日交易前知悉人員需申報本人及其利害關係人對應申報標

的之交易情形。不定期於交易前知悉人員需於知悉日之次月十日前，簽署

「無買賣前一個月知悉之應申報標的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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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薪酬制度：本行人員依其學經歷及人力市場條件，並衡酌各職務、職責繁重程

度給付薪酬，以落實薪酬連結職位職責、績效及能力。 

➢ 彌補措施：本行建立舉報管道（官網、電子郵件等）及處理程序，以落實執行道德

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並確保檢舉人及相關人之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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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議合政策 

➢ 關注議題：互動、議合之議題主要談論財報、營運狀況、節能措施、公司治

理、環境保護、氣候變遷、永續經濟活動認定等相關議題，資產類別包含但不

限於股票、債券。 

➢ 議合評估與執行： 

1.本行以積極參與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法說會，以及對被投資公司發函等

方式與被投資公司互動，互動、議合之執行均符合本行盡職治理政策。 

2.本行投資團隊每月追蹤被投資公司經營狀況，並且不定期透過電話訪談、

實地拜訪、參加法說會或座談會，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互動對話，針對

所關注之重大議題向被投資公司經營層取得更深入之瞭解及表達意見，以

瞭解被投資公司的公司治理及ESG相關作為，並依產業及法規環境趨勢，

評估針對各議題是否需要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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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被投資公司有重大公告或重要新聞訊息，尤其如有發生與本行永續理念

相悖之情形時，本行將透過出席股東會、或以發函及電郵等方式，與被投

資公司經營階層對話與互動，以確保被投資公司之政策不會與本行之永續

理念相悖；如果對於被投資公司處理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方式或能力有疑慮

時，則可能會在議案表決中投以反對票。 

4.此外，本行會依據互動、議合結果評估ESG風險，做為審視未來是否繼續

持有該被投資公司之參考指標。 

➢ 共同議合與倡議 

本行積極參與國內外組織、接軌國際框架，配合國泰金控共同參與

Climate Action 100+、CDP Non-Disclosure Campaign、SBT 等國際倡

議及金管會推動之「永續金融先行者聯盟」等，與國內外機構投資人合

作，以提升議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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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數據 

2024年度本行與被投資公司相關互動數據統計如下： 
 

 
參與 

股東會投票 

（家數） 

參加 

公司法說會 

（次數） 

發函 

被投資公司 

（家數） 

ESG議題議合 

（透過電話、電子郵件等討論詢

問） 

E 環境保護 

（次數） 

S 社會責任 

（次數） 

G 公司治理 

（次數） 

家數/
次數 

98 312 23 132 64 90 

資料時間：2024/1/1~2024/12/31 

 

另本行就得派任董監事之被投資公司，均積極派任具有相關領域專業者

擔任，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行派任全體被投資公司董監事總計32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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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被投資公司進行風險評估以進行互動及議合 

為致力推動永續金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深化環境、社會與永續治理

之風險認知，本行除依循聯合國責任銀行原則（PRB），並藉由檢視投資標

的在產業、環境、人權、安全及治理方面之表現，評估是否作為投資或交易

標的之考量因素，避免因前述方面不完善或疑慮行為、事件，致本行產生聲

譽風險或導致重大財務損失。 

本行就被投資公司之ESG風險評等應定期檢視，並提出書面建議。此

外，本行也會持續參考證交所、櫃買中心、證基會所執行之「年度公司治理

評鑑」及集保結算所「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ESG IR平台）」所提供之

國內外ESG評等機構的評等資料庫等相關資訊關注被投資公司ESG相關風險與

機會，而投資團隊會每月追蹤被投資公司經營狀況，並且不定期透過電話訪

談、實地拜訪、參加法說會或座談會，與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互動對話，針

對所關注之重大議題向被投資公司經營層取得更深入之瞭解及表達意見，以

瞭解被投資公司的公司治理及ESG相關作為，並依產業及法規環境趨勢，評

估針對各議題是否需要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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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被投資公司議合實例 

國泰金控訂定「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議合政策」與《國

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暨子公司議合辦法》，以「氣候變遷」、「ESG」

為國泰議合兩大主軸，個別檢視涉及議題的被投資公司，評估投資部位比重

及相關議題的重大性，以決定是否納入議合對象。 

本行透過各式溝通管道及方式與被投資公司溝通，積極實踐本行機構投

資人盡職之作為。依議合內容與過程，可將議合進度分為四個階段，依序為

向被投資公司提出議合議題、被投資公司承認該議合議題存在、被投資公司

針對該議題擬定因應策略、被投資公司採取實際措施並達成議合目標。 
 

 

第四階段：被投資公司採取實際措施並達成議合目標

第三階段：被投資公司針對該議題擬定因應策略

第二階段：被投資公司承認該議合議題存在

第一階段：向被投資公司提出議合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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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行與被投資公司針對 ESG 議題參與的相關倡議，共同擴大及發揮本行

之影響力之相關案例，並說明議合是否符合預定目標，後續的追蹤行為或行動

規劃，及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實例一 

⚫ 涉及資產：股票。 

⚫ 參與議合人員：本行投資相關部門經理及集團議合負責人員與被投資公司經

理（發言人）。 

⚫ 互動內容（議題及原因） 

本行自2022年起持續進行ESG議合會議，該公司於2023年首度受外部ESG評

鑑獲得BB，有所突破。希望接下來能進步到「ESG投資等級」。 

⚫ 本案完成議合進度的四階段流程（即該被投資公司在經過與本行議合後，有

達成議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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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投資公司於2023年獲得臺北大學企業永續發展中心ESG首次評比BB。 

2.環境：2028年實現範疇一、範疇二碳達峰。 

2040年實現範疇一、範疇二碳中和。 

⚫ 互動、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及其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建立被投資公司碳盤查制度，每年對集團範圍進行協力廠商核查，根據核查

結果，結合被投資公司實際情況，制定碳減排規劃路線。 

⚫ 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被投資公司若能達成ESG相關目標，將有助外部投資人了解該公司ESG相關

作為，本行對該被投資公司維持正向看法並持續觀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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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二 

⚫ 涉及資產：股票、債券 

⚫ 參與議合人員： 本行投資相關部門協理、經理及集團議合負責人員與被投資

公司組長及資深工程師。 

⚫ 互動內容（議題及原因） 

針對被投資公司MSCI評分、整體建議及評比差異分析。 

⚫ 本案完成議合進度的第三階段（即該被投資公司在經過本行議合後，有針對

該議題擬定因應策略） 

1.減碳目標主要依賴煤轉氣工程。目前這方面仍需努力，達成預定目標存在

挑戰。為此被投資公司已成立能源轉型組，將持續推動能源轉型以實現減

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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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限塑趨勢，將民生用料逐步轉移至耐久材及高值化產品應用，持續減

少一次性民生塑膠銷售量，並持續開發新產品，如可全回收EVA、生物可

分解等。 

⚫ 互動、議合後所帶給被投資公司及其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1.陸續規劃將煤炭轉換為天然氣，但由於天然氣供應不足，導致進展緩慢。

被投資公司持續與政府及中油協商，同時也尋求民間天然氣公司的合作。 

2.規劃減少原生化石燃料，因再生化學原料售價較高，考量被投資公司之客

戶需求，目前主要以小量接單生產為主。 

⚫ 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被投資公司重視ESG永續發展，並實踐ESG政策，展現企業責任與治理作

為，本行持續觀察追蹤該公司的MSCI表現及減碳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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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三 

⚫ 互動內容（議題及原因） 

為符合「商業銀行轉投資應遵守事項準則」第二條：商業銀行與轉投資事業均應

訂定防止利益衝突及內線交易事項之內部規範。本行以電子郵件提醒並調查各轉

投資事業是否有訂定相關規範。 

⚫ 對被投資公司之影響、是否符合預定目標、後續追蹤行為或行動規劃 

經調查，21家轉投資事業已訂定防止利益衝突及內線交易事項之內部規範，3家

無訂定，足見經機構投資人執行積極議合行為得促進轉投資事業提升公司治理之

良好影響。 

⚫ 對未來投資決策之影響 

本行後續將就其他回覆尚無訂定之轉投資事業，持續每半年進行調查並提醒遵守

相關規範，作為是否增加投資金額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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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其他機構投資人合作案例 

【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 

國泰連續八年舉辦國泰永續金融暨氣候變遷高峰論壇，2024年以「淨零轉

型競爭力」為主題，聚焦全球氣候金融的發展、能源轉型及產業轉型。2024年

報名人數創新高超過4,000人，參與企業家數占82%台股市值、台灣54%碳排。 

國泰金控連續四年前進COP，2024年於COP29藍區與世界氣候基金會

（World Climate Foundation, WCF）共同主辦「亞洲氣候金融會議」（Asia 

Finance Event ），同時參與

COP29周邊論壇「世界氣候峰

會」（World Climate Summit, 

WCS），由國泰金控李長庚總

經理擔任開場演講，並主辦

「國泰氣候領袖圓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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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與被投資公司議合進度及里程碑 

考量本行與每一間被投資公司之議合進度不盡相同，為能清晰揭露與各被投

資公司的議合狀態，將為議合進度設置里程碑，各里程碑階段簡述如下: 

第一階段:向被投資公司提出議合議題  

第二階段:被投資公司承認該議合議題存在  

第三階段:被投資公司針對該議題擬定因應策略  

第四階段:被投資公司採取實際措施，達成議合目標  

 基準日：2024年12月31日 

里程碑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小計 

議合公司數量 1 4 3 1 9 

*註：占總資產規模比重計算方式：以上被投資公司股票市值占本行股票部位總市值比重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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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合方式分布

單位：家次

電子產品、電子零組件

56%

化學原材料、肥料

11%

其他半導體相關業

11%

塑膠製品製造業

1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11%
議合產業分布



 

 

 

 

 

參與股東會投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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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之統計 

本行積極參與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及議案投票，以實際行動表達股東對被投資公

司之決策影響力。2024年度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狀況及投票情形，依議案類型表示

如下（議案經內部專業人員評估分析；期間有一案反對議案，說明於第54頁）： 

總計出席98家股東會，總計表決390項議案 

 

財務報告相關 資本相關 營運管理
董監事：選任

相關

董監事：非選

任相關
薪酬

併購/企業重

組
行使歸入權 永續相關 其他

贊成 99 105 66 45 64 7 0 0 0 3

反對 0 1 0 0 0 0 0 0 0 0

棄權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

40

60

80

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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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政策的原則 

➢ 行使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得依「公司法」第177條之1規定：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 

➢ 就股東會投票事宜，因本行內部已設置有投資專業人員，故本行未使用代理

研究和代理投票服務。 

➢ 投票權行使門檻：本行考量對被投資公司營運之影響效益，訂定國內投資表

決權行使門檻，對於以自有資金或具有運用決定權之信託財產投資股票時，

當持有期間超過1年，且持股達3%以上或金額達新台幣（或等值）3億元以

上之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含上市櫃、興櫃、公開發行公司）之股票投資，應

進行表決權行使作業。 

➢ 出席的原則：若被投資公司對股東會議案聯繫徵求指派該公司代表出席，在

專業人員評估議案並無重大影響被投資公司經營情事之前提下，會指派被投

資公司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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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政策的議案評估 

本行於進行投資前，投資評估單位應辦理投資評估，針對投資標的之財務業

務及控制股東進行相關之瞭解及調查程序，並將ESG議題納入考量。 

本行取得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議程後，經由內部專業人員對該公司股東會議

案進行評估分析，審視公司提案是否對股東及被投資公司之發展有益，提出投票

方向建議並完成內部溝通，以利本行股東會出席人員表達立場。 

 

 

參與方式 家次 

親自出席（含視訊） 24 

電子投票 74 

委託出席 0 

資料時間：2024/1/1~2024/12/31 

親自出席(含視訊)

24%

電子投票

76%

委託出席

0%

親自出席(含視訊)

電子投票

委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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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尊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本行對於其經營階層所

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惟每次股東會前，本行取得股東會議程後，如有對被

投資公司未來營運影響之重大事項，得於股東會前與經營階層進行瞭解與溝通，

並完成內部討論，以利本行代表於會議中表達立場。 

 

 

 

 

 

 

 

 

 

 

 

 

影響被投資公司 

未來營運之重大事項： 

1.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公司治

理議案（如違反法令等）。 

2.對環境、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如環

境污染及剝奪勞工權益等）。 

3.涉及股權議案（如併購、增減資或彌補

虧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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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行參與股東會投票政策中支持、反對或棄權之議案類型 

➢ 原則予以支持之議案類型： 

1.被投資公司之一般財務報告、年度營業報告、盈餘分派等行政面事

務，以及對被投資公司營運、財務無負面影響之議案。 

2.被投資公司依規範提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議案，且考量此行為對被投資

公司營運無負面影響。 

➢ 原則予以反對之議案類型： 

1.對於有危害被投資公司營運、財務之議案。 

2.有利益衝突疑慮之解除競業禁止議案。 

3.有礙被投資公司永續發展之違反公司治理議案（如違反法令等）或對

環境、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如環境污染、剝奪勞工權益等）。 

➢ 原則予以棄權之議案類型：就董監事選任議案，在難以充分瞭解候選人相關

資歷背景或有利益衝突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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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行2024年度判定為重大議案類型之說明 

➢ 本行針對議案中有對被投資公司未來營運影響重大之事項（包括但不限於重

要人事任免、併購、增減資等），會判定為重大議案類型。投票後，本行仍

會持續觀察後續情形，若對議案結果不滿意將持續追蹤，適當時並會與被投

資公司議合促請改善，本行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 本行2024年度判定為重大議案之類型：盈餘分配、董事任免、公司合併、

重大法律訴訟及解散清算等案。 

➢ 相關議案： 

被投資公司背景：被投資公司專精面板研發與製造，開發高值化及差異

化產品應用，以豐沛的研發能量與創新技術穩居業界領先地位。 

議案內容：盈餘分配議案。 

反對原因：被投資公司2023年無獲利，經本行評估後，考量長期發

展，2024年股東會議案不應發放現金股利，本行對該等議案表示反

對。 

後續行動規劃：透過電話訪談和拜訪，持續表達本行基於被投資公司長

期發展的考量，並不支持被投資公司於虧損時配發現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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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行2024年度對關注議題及相關發言紀錄之說明 

➢ 類型：因應ESG和永續經營發展趨勢，對被投資公司營運的影響及應對提

問。 

➢ 相關發言內容（案例）： 

近年來ESG和永續經營相關的議題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討論和實踐，

以本行來說，每一筆放款和投資，都必須檢視客戶或被投資公司的ESG

表現，目前雖然尚未設定限制放款或投資的門檻，但是相信未來勢必會

導入。 

本行亦有注意到被投資公司從2019年就開始推動ESG永續發展，

過去也獲得大大小小獎項的肯定，被投資公司已連續三年獲頒TCSA台

灣企業永續獎且名列商業週刊《2023年碳競爭力  100強》企業，做為

投資人，本行非常認同被投資公司的表現。 

另外本行也發現被投資公司在S&P的評等分數尚有成長空間，未來

也有可能被列入MSCI評選。本行母公司國泰金控2014年即已成立責任

投資小組，各子公司投資單位積極合作，本行有豐富的資源可以和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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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公司分享，也樂於協助大家可以把對永續發展的努力轉化為這些

國際機構的評比。 

本行很樂意提供集團的資源和大家分享，也希望透過共同的努力，

讓被投資公司在ESG及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上的努力，可以被更多海內外

投資人看到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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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參與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親自出席24家次：統一、微星、廣達、統一

超、聯詠、寶雅、台表科、全國電、宏全、台北外匯、期貨交易所、台灣票

券、國票證券、台灣金聯、台灣金融資產、陽光資產、台灣行動支付、安豐

企業、台灣建築經理、開發國際投資、高雄捷運、漢通創投、聯訊創投、悠

遊卡投控，其餘皆為電子投票。 

⚫2024年度於被投資公司股東會上發言2家次：宏全、廣達。 

⚫投票與被投資公司的長期價值之提升一致 

1.被投資公司之股東會投票議案，符合永續經營、盡職治理政策規範。與被投

資公司長期永續發展目標一致。 

2.截至2024年，本行對轉投資公司評價利益約新台幣83億元，對本行挹注穩

定股利收入，長期價值顯見持續提升。



59 

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亞泥 
112 年決算表冊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統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解除本

公司董事及獨立董事於任期內

競業禁止之限制 

V     

本公司 112 年各項決算表冊案 V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議案 V     

台塑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派代

表人當選本公司董事之法人股

東競業禁止之限制 

V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決算

表冊 
V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盈餘

分派之議案 
V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將屆滿，請

依法改選案 
V     

修正本公司章程 V     

南亞 修正本公司章程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盈餘

分派之議案 
V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決算

表冊 
V     

臺化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盈餘

分派之議案 
V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已屆滿，請

依法改選案 
V     

修正本公司章程 V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決算

表冊 
V     

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

派代表人當選本公司董事之法

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 

V     

聚陽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案 
V     

補選一席獨立董事案 V     

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V     

修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部分條文案 
V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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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案 
V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

條文案 
V     

精華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董事（含獨立董事）全面改選

案 
V     

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案 
V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亞德客 

-KY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

及合併財務報表 
V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案 
V     

台肥 

擬解除本公司第 36 屆董事候選

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擬解除本公司第 36 屆法人股東

農業部競業禁止限制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擬解除本公司第 36 屆董事候選

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V    

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V    

擬解除本公司第 36 屆獨立董事

候選人競業禁止限制案 
V    

選舉本公司第 36 屆董事（含獨

立董事） 
V    

豐興 

提請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

財務報表案 
V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行為

禁止之限制 
V    

提請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選舉本公司第二十三屆董事十

三席（含獨立董事三席） 
V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V    

建大 
改選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

事）案 
V    



61 

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

訂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案 
V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行為限制

案 
V     

光寶科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聯電 

選舉本公司第十六屆董事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表 V     

擬修訂本公司章程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V     

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指

定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 
V     

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V     

華通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增選獨立董事一席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表案 V    

鴻海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表

案 
V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案 
V    

台積電 

承認 112 年之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V    

核准發行 113 年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案 
V    

改選十名董事（含七名獨立董

事） 
V    

核准修訂公司章程 V    

智邦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V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

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 V    

選舉第十三屆董事（含獨立董

事）選任案 
V    



62 

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英業達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

表，提請承認案 
V    

解除本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提請決議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提請承認案 V    

華碩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承認案 V    

本公司 112 年決算表冊承認案 V    

金像電 

112 年決算表冊 V    

解除本公司部分新任董事競業

禁止限制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改選本公司董事 10 人（含獨立

董事 4 人）案 
V    

微星 

全面改選董事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112 年決算表冊 V    

瑞昱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廣達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含會計師查核報告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V     

南亞科 

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財務報

告及營業報告書，提請承認案 
V     

擬修正本公司章程 V     

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虧損撥

補之議案 
V     

友達 

核准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評估後考量

公司長期發

展，認為無

獲利不應發

放 現 金 股

利，故反對

盈餘分配案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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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中華電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V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案 
V    

京元 

電子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擬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V    

補選第 15 屆董事案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V    

擬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 
V    

創見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案 
V    

改選董事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本公司擬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聯發科 

改選本公司第十屆董事（含獨

立董事）案 
V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承認 112 年之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V    

解除本公司第十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全新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台灣 

高鐵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V    

修訂本公司「公司治理準則」

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V    

瓦城 
承認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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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本公司 112 年盈餘轉增資發行

新股案 
V    

豆府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

之限制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V    

八方 

雲集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兆豐金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法人股東臺灣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合

併財務報表案 
V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轉增資發行

新股案 
V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修正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理程序」案 
V    

選舉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案 V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競業禁

止之限制案 
V    

中信金 

承認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發行 113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案 
V    

統一超 

改選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

事）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議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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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本公司章程修訂案 V    

本公司 112 年決算表冊 V    

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解

除案 
V    

大立光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信邦 

112 年決算表冊暨合併決算表

冊案 
V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

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部分條文案 
V    

全面改選董事案 V    

禾伸堂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案 V    

選舉第 16 屆董事案 V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聯詠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選舉本公司第十屆八名董事案

（含五名獨立董事） 
V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V    

擬解除本公司第十屆新任董事

競業禁止之限制 
V    

欣興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 
V    

提請股東會許可本公司董事，

擔任他公司之董事，而為公司

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表 V    

晶技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擬以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發

行普通股案 
V    

健鼎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之限制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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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

條文案 
V    

本公司董事改選案（董事9席含

獨立董事 3 席）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台灣大 

修訂「公司章程」案 V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 V    

112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 V    

資本公積現金返還案 V    

補選第 10 屆 2 席董事（含１席

獨立董事）案 
V    

112 盈餘分配案 V    

解除董事競業限制案 V    

威剛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部份條文修正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 V    

「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正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雙鴻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修訂「公司章程」案 V    

選舉第十屆董事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之限制案 
V    

創意 

承認本公司 112 年財務報表及

營業報告書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群創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虧撥補案 V    

本公司辦理現金減資案 V    

力旺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

務報表案 
V    

解除本公司第九屆董事及其代

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選舉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案 V    

嘉澤 
修改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

條文案 
V    



67 

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健策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決算表冊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貿聯-

KY 

承認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本公司擬發行低於市價之員工

認股權憑證案 
V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

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訂定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改本公司章程大綱和章程部

分條文案 
V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部分條文案 
V    

本公司全面改選董事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日月光

投控 

討論「公司章程」修訂案 V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V    

同意解除本公司新選任董事之

競業禁止限制案 
V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案 
V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遠傳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董事任期屆滿全面改選案 V    

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V    

112 年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

告書） 
V    

和碩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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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討論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案 
V    

桂盟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部分條文案 
V    

中美晶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配表案 
V    

為因應本公司資金需求，擬辦

理公開募集或私募有價證券案 
V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案 
V    

寶雅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部分條文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新普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瑞儀 

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討論「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部分條文修正案 
V    

討論解除本公司改選後新任董

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選舉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十二

席（含獨立董事五席） 
V    

討論「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部分條文修正案 
V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案 
V    

討論「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修正案 
V    

帆宣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告案 
V    

聯茂 111 年盈餘分配表修正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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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限制案 
V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全面改選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配表案 
V    

力成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V    

核准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或

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或現

金增資私募普通股，及或私募

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案，及

或發行海外或國內轉換公司債

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台表科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全國電 
本公司 112 年決算表冊承認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承認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環球晶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及盈餘分配表案 
V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禁止之限制案 
V    

修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案 
V    

全面改選董事案 V    

晶碩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案 
V    

討論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V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案 
V    

全面改選董事案 V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台塑化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決算

表冊，請 承認案 
V    

為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指

派代表人當選本公司董事之法

人股東競業禁止之限制，請 

公決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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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為擬修正本公司章程，請公決

案 
V    

為本公司董事任期將屆滿，請

依法改選案 
V    

為依法提出本公司 112 年盈餘

分派之議案，提請承認案 
V    

緯穎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承認案 
V    

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

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及/或現金

增資發行普通股及/或以私募方

式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及/

或以私募方式發行普通股參與

海外存託憑證討論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承認案 V    

視陽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

條文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解除董事之競業行為限制案 V    

承認 112 年財務報表及營業報

告書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矽創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

限制案 
V    

選任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V    

承認 112 年財務報表及營業報

告書案 
V    

元太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本公司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金居 

承認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承認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

報表案 
V    

寶成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

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案 
V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V    

豐泰 

112 年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

承認案 
V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之限

制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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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112 年盈餘分配表承認案 V    

改選本公司董事案 V    

美利達 

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個

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承認案 
V    

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限制解除

案 
V    

本公司 112 年盈餘分配承認案 V    

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V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改

選案 
V    

巨大 

改選董事案 V    

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承認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

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V    

宏全 
承認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承認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集保結

算所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修訂公司章程 V    

台北外

匯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改選董事、監察人 V    

期貨交

易所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V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 V    

第 10 屆董事及監察人選舉案 V    

財金 

資訊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112 年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V    

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V    

台灣 

票券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解除該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案 
V    

112 年決算表冊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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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國票 

證券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修正案 
V    

解除第十二屆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V    

補選第十二屆董事一席案 V    

解除第十二屆董事競業禁止之

限制案 
V    

台灣 

金聯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台灣金

融資產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陽光 

資產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V    

112 年盈餘分派案 V    

解除第八屆董事競業禁止限制

案 
V    

改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案 V    

台灣行

動支付 

112 年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虧損撥補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安豐 

企業 

補選第十屆董事一席案 V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V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V    

112 年虧損撥補案 V    

台灣建

築經理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虧損撥補案 V    

開發國

際投資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等決算表冊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解除第九屆部分董事（包括法

人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

案 

V    

高雄 

捷運 

112 年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暨會計師查核報告 
V    

112 年虧損撥補案 V    

漢通 

創投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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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投票逐案揭露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解除法人董事改派代表人之競

業禁止限制案 
V    

聯訊 

創投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虧撥補案 V    

悠遊卡

投控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訂「公司章程」案 V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V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案 
V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V    

悠遊卡 

112 年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案 
V    

112 年盈餘分配案 V    

修訂「公司章程」案 V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V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V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案 
V    

被投資

公司 
議案案由 

贊

成 

反

對 

棄

權 

反對/棄權

理由 

Srisawad 

決議 112 年 6 月 23 日臨時股東

會會議記錄 
V    

承認 112 年獲利表現 V    

決議 112 年財務報表 V    

決議 112 年盈餘分派及股利發

放 
V    

決議提高額定資本及配發新股 V    

決議修改公司章程（提高額定

資本） 
V    

決議董事連任案 V    

決議 113 年董事薪酬 V    

決議 113 年審計人員指派案及

查核費用 
V    



 

 

 
 

 

 

 

 

 

 

 

 

附錄



其他國泰世華銀行永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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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世華銀行企業永續網站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csr/index.html 

◼ 國泰世華銀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及盡職治理報告  

https://www.cathaybk.com.tw/cathaybk/personal/about/brand/intro/m

anagement/#blockName06 

http://www.cathaybk.com.tw/cathaybk/csr/index.html
http://www.cathaybk.com.tw/cathaybk/csr/index.html
http://www.cathaybk.com.tw/cathaybk/cs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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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報告的任何意見或訊息諮詢，歡迎您與我們連絡。

如您為被投資公司/其他機構投資人，請洽詢： 

國泰世華銀行金融交易部 林岱旻 

電子郵件：NT18454@cathaybk.com.tw 

電話：+886 2 8722 6666 #3666 

國泰世華銀行財務會計部 黃書祺 

電子郵件：00519440@cathaybk.com.tw 

電話：+886 2 8722 6666 #2525 

國泰世華銀行信託部 徐翠苓 

電子郵件：queenahsu@cathaybk.com.tw 

電話：+886 2 8722 6666 #7621 

如您為客戶/受益人，請洽詢：國泰世華銀行客服專線 0800 818 001 

mailto:NT18454@cathaybk.com.tw
mailto:00519440@cathaybk.com.tw
mailto:queenahsu@cathaybk.com.tw

